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度
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的通知

教材厅函〔202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和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部署要求，依

据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管理的规定，现启动2025年度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申报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项目定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聚焦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统筹开展基础理论、实践应

用、国际比较、战略前沿等研究。

（二）项目类型

本次受理申报的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三类。

1.重大项目：设置5—8项，研究期限为2—3年，资助经费50—80万元/项。

2.重点项目：设置15—20项，研究期限为1—2年，资助经费20万元/项。

3.一般项目：设置20项，研究期限为1—2年，资助经费10万元/项。

（三）选题指南

本年度发布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选题指南（附件1），项目申报人可按照选题指南申报，也可自拟题目

申报。如按选题指南中所列选题申报，不得更改选题名称；重大项目确有必要，可对选题说明中的研究内

容适当微调，但不得大幅压缩或改变。一般项目不设选题指南，由项目申报人自拟题目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人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

工作，品行端正、学风优良。

2.须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具有博士学位。其中，重大项目申报人须具有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厅局级（含）以上职务。教育部机关在编工作人员不得申报或者参与申

报。

3.为确保项目申报人和项目组成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项目研究，2025年度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

教材研究项目申报作如下限定：

（1）项目申报人即项目负责人，限1人。申报人同年度只能申报1个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

目，且不得作为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其他项目组成员。已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项目未结

项者，不得申报重大项目。

（2）已获得立项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及其子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本项目；申报本项目的相关研究，

已获得其他资助的，应当在申报材料中说明所申报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不得以已出版或发表

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报本项目。

（3）同一人员作为项目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可参与2个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的申报。项目

组成员参与须征得本人同意。

（二）申报单位

项目申报人所在单位应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并设有专门负责科研

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能够为开展项目研究工作提供良好条件。

其中，出版单位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方可组织申报：（1）出版过现行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2）

出版过不少于20种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3）出版过不少于20种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4）出版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5）具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工作站。

三、申报办法

（一）申报组织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符合条件的出版单位、独立设置的省级（含）以上科研院所组织申

报。项目申报人须依托所在单位申报。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



                                             

（二）申报方式

项目申报通过“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管理系统”

（https://www.zsjcgz.cn/dzxxmgl/login）在线进行，操作流程详见系统首页。系统于6月5日8时至6月30

日17时开放，逾期关闭，不再受理。

1.注册与审核。项目申报人所在单位登录系统，提交单位账号注册申请，并为项目申报人开通账号。

省属高等学校、独立设置的省级科研院所的账号申请由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核；非省属高等学校

（含部省合建高等学校）、出版单位、独立设置的省级以上科研院所的账号申请由项目办公室审核。请各

单位于6月16日前完成账号审核。

2.组织填报。项目申报人登录系统进行填报，提交所在单位审核，所在单位签署同意意见并加盖公

章。各单位汇总所有项目申报人的申报材料，与《申报数据汇总表》一并通过单位账户统一提交。

四、纪律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统筹领导。按照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管理的规定，切实

履行各项工作职责，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确保申报工作有序落实。

（二）各单位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严明纪律要求，督促申报人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按规

定完成项目填报，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无违背科研诚信等行为。

（三）申报人要弘扬崇尚精品、严谨治学、严守诚信、认真负责的优良学风，如实填写申报信息。其

中，项目论证部分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否则取消申报资格。

五、评审和公示

教育部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

联系人及电话：

项目办公室 冯 漪 010-58582272

技术咨询 黄雅琴 010-58556238

附件：1.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2025年度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选题指南

2.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2025年度申报书



                                             

教育部办公厅

2025年5月29日


